
合同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合同管理工作，规范法律行为，保障基金会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合同及法律文件，是指基金会与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订立的含有权利义务关系内容的各

种类型的协议文件，以及与协议文件有关的各种补充协议、授权

委托书、意向书、备忘录等法律文件。

第一章

第三条 合同管理由需要签署合同的经办部门、综合管理部和秘

书处共同负责。

1、合同经办部门

合同经办部门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负责对合同相对方资信

情况履约能力等进行调查；根据项目或活动的实际需要，负责合

同起草、合同签订、原件返还及监督履行、结果汇报等事项。

2、综合管理部

负责制定基金会的标准合同文本，参与基金会特殊合同、涉

外合同的可行性研究、谈判、文本起草工作；对合同的合法性、



有效性进行审查；监督、检查、考核合同的履行情况；参与处理

对外合同纠纷协调解决；及时进行合同的整理、统计、归档等工

作。

3、秘书处

秘书处负责协议的批示等工作。

第四条 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1、合同主体的名称、住所；

2、合同项目的主要内容；

3、合同金额、支付方式和收款方账户信息；

4、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5、合同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6、违约责任及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

7、合同变更、解除及终止的条件；

8、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9、生效条件、订立日期。

第二章

第五条 合同起草

基金会对外进行项目合作，需要签订合同及法律文件的合同

及法律文件文本由承办该项目的部门负责起草，由该部门负责人

进行初步审阅，优先使用基金会已有的合同或协议模版。

第六条 合同审查



1、项目部门以书面形式（包括电子邮件、OA 系统等），将

起草的合同或法律文件的文本、项目背景等相关资料发送给综合

管理部，同时抄送部门负责人及秘书处；

2、综合管理部根据合同及法律文件资料，进行必要的调查研

究和专门技术性咨询，以书面形式回复审查意见，并抄送秘书处；

3、对于目的不清、权利义务不明或背景资料不全的合同及法

律文件草本，法律顾问有权退回该项目承办部门，要求做出补充

说明后，再进行审查。

4、已审查完成的合同，由秘书长进行审批授权。

第七条 合同签订

合同经过综合管理部审查通过，由秘书处进行审批授权后，

可以签订。签订合同时，由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人在合同文本

指定位置上签字、签署日期，并加盖基金会印章。

第八条 合同履行

1、合同签订后，项目承办部门以及相关人员应严格按合同约

定履行义务。

2、在合同履行中，如出现不能或者不能完全履行时，应采取

紧急措施，争取对方的同意和谅解，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若

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依照合同的订立流程审核通过。

3、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文本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纳入本规定的管理范围。



第九条 合同纠纷处理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出现纠纷，项目经办部门和经办人应

及时通报法务部门并做好处理纠纷的有关准备。

2、合同纠纷首先通过双方协商或调解解决，协商达不成一致

的可以诉诸法律。

第十条 合同档案管理

1、合同签订后，合同正本及所有洽谈资料原件应整理成卷，

一并交综合管理部统一保管。

2、合同履行时，项目经办部门应建立合同台账，记录合同履

行中的重要情况，妥善保存往来函电。

第三章

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秘书长监督实施；本办法的修订由秘书处提

出修改意见，报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理事会会议审批通过之日起执行。


